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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2 月 11 日，受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，永

州市自然资源事务中心组织专家、生态修复科、矿业权科、矿

保科、地勘科及新田县自然资源局在永州对湖南省国土空间调

查监测所编制的《湖南省新田县周家洞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

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进行了评审，形

成的评审意见综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评价

1、方案根据《湖南省新田县周家洞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

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和生产矿山生态

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》（湘自资办发〔2021〕39 号）的相关要求

进行编制，编制依据充分。



2、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有关环评要求等，矿山的服务年限

为 6.1 年，设计闭坑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期为 1 年（修复工程

完成后 3 年为监测管护期），确定了方案的适用总年限为 10.1

年（以发证日期为起算时间）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
3、方案基本查明了矿山基本情况、区位条件、开采历史与

现状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现状及矿山的自然环境、地质环境、

生物环境、人居环境等生态背景信息,生态保护修复范围圈定合

理。

4、方案对矿山生态问题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的识

别和诊断，认为矿山未来开采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为土地资源

占损、水生态、水环境破坏及滑坡、泥石流地质灾害，诊断方

法正确，结论基本合理。

5、方案中对可能产生的矿山生态问题，部署了矿山生态保

护、生态修复、监测和管护、其他工程等实施内容，明确矿山

在开采完毕后露采场修复为草地 6.93 公顷、排土场修复为林地

2.93 公顷、工业广场修复为林地 1.19 公顷、办公区修复为林地

0.20 公顷，台阶内侧截排水沟 3400m、露采场外围及排土场外

侧修建场外截水沟 1400m、沉淀池 2 个、挡土墙处修建生态袋挡

土墙 220m，矿山道路保留，灾害监测 144 次、水质监测 48 组、

植被监测 36 次等。方案修复思路清晰，明确了年度进度安排，

工程部署和进度安排较合理。

6、方案对部署的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进行了经费估算，费用

估算为 454.07 万元，即生态修复基金总额为 454.07 万元。其

中：生态修复基金按四年计提，第一年费用为 90.81 万元，第



一年高于 20%，后三年平均每年 121.09 万元。

7、方案提出了保障方案实施的组织、技术、监管、适应性

管理、公众参与等保障措施，符合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的相关管

理要求。

8、方案对部署的矿山生保护态修复工程进行了可行性论

证，专家组同意方案提出的“结合前面所诊断的矿山生态问题，

经对方案的经济、技术、环境可行性分析，矿山采取科学合理

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后，不影响矿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，

矿山可开采”的结论。

二、几点建议

1、矿山需按生态环境与应急管理部门要求做好矿山环境污

染防治与安全生产工作。

2、基金计提据管理政策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需要动态调

整。

3、矿山开发利用方案、准采范围等变化及矿山生态问题与

防治工程等明显变化时，本方案需据实调整或重新编制。

4、建议矿山开展的绿色矿山建设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

统筹安排。

5、东部厂房、南部厂房存在占损土地问题，在闭坑时是由

原矿权人（振新矿）修复还是由新矿权人修复？方案中没交待，

建议将修复责任划明确。

6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应体现生态优先、系统修复的理

念，形成与周边各要素协调的生态系统；修复的方向应与土地

利用、地方经济发展等规划相结合。




